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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附屬公司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有關出售事項的公告（「公告」）。除
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提供有關買方的額外資料：

買方主要從事直接投資，提供財務顧問及相關諮詢服務。買方由中信信託有限責
任公司、深圳市順豐投資有限公司及杭州網易投資有限公司及其各自的聯繫人
共同擁有約60%權益，由買方的若干僱員擁有30%權益及由其他個人投資者擁有
10%權益。

中信信託有限責任公司由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267）最
終擁有，主要從事金融服務、資源能源、製造業、工程承包、房地產等業務。深
圳市順豐投資有限公司由順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股票代碼：002352）最終
擁有，主要從事提供物流及倉儲服務。杭州網易投資有限公司由網易公司的創辦
人丁磊先生最終擁有。

承董事會命
灣區黃金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易淑浩

香港，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易淑浩先生、陳勝先生、張利銳先生、王保志先生及黃志偉先生；本
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許進勝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志恩女士、肖榮閣教授及張田余教授。


